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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健康法律热点问题 
北京市医师多点执业管理办法述评 

为进一步推进医师多点执业工作，北京市卫生

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京卫计委”）结

合实际工作情况对《北京市医师多点执业管理办法

（试行）》（以下简称“《试行办法》”）进行了修订，

制定了《北京市医师多点执业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新办法》”）。《新办法》于 2014 年 6 月 25 日

发布，将自 2014 年 8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试行办

法》同时废止。 

一、 《新办法》出台背景 

根据 2009 年 3 月 17 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稳步推

动医务人员的合理流动，促进不同医疗机构之间人

才的纵向和横向交流，研究探索注册医师多点执

业”的要求，原国家卫生部（现国家卫生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于 2009 年 9 月 11 日及 2011 年 7 月 12

日先后发布了《关于医师多点执业有关问题的通

知》及《关于扩大医师多点执业试点范围的通知》，

启动了全国范围内医师多点执业试点工作。基于上

述政策背景，原北京市卫生局（现北京卫计委），

经请示原卫生部，于 2010 年成为医师多点执业试

点城市，于 2010 年 12 月 13 日制定了《试行办法》，

自 2011 年 3 月 1 日开始实施。 

为进一步推进医师多点执业工作，结合《试行

办法》实施后的实际工作经验，北京市卫计委对《试

行办法》进行修订，制定了《新办法》。《新办法》

在《试行办法》基础上进一步放宽了医师申请多点

执业的限制，加强了医师多点执业的规范管理，旨

在从制度层面进一步调动医师多点执业的积极性，

同时确保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 

二、 《新办法》对《试行办法》的主要修订 

1. 取消执业地点数量上限 

根据《新办法》规定，符合条件的医师可在北

京市两个以上的医疗机构开展诊疗活动，该规定取

消了《试行办法》中对医师多点执业地点数量上限

为三个的限制，为医师根据实际情况在三个以上医

疗结构多点执业扫清了制度上的障碍。 

2. 医疗机构主要负责人也可申请多点执业 

《试行办法》中，医师申请多点执业须符合不

担任医疗机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的条件，

《新办法》删除了该规定，使医疗机构的法定代表

人或主要负责人也有权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申请

医师多点执业，进一步扩大了可申请多点执业医师

的范围。 

3. 申请多点执业无须原单位同意，仅须告知 

《新办法》删除了《试行办法》中关于医师申



 

请多点执业须取得原单位书面同意的规定，仅要求

开展多点执业医师应向第一执业地点所在医疗机

构报告多点执业情况。该修订打消了医师在选择多

点执业时对原单位是否会同意的顾虑和担忧，亦说

明北京卫计委不再将医院对医师的内部管理作为

行政许可的审核要素。 

4. 第一执业地点变更，多点执业注册同时失效 

《新办法》增加了“医师变更已注册第一执业

地点，变更后多点执业注册同时失效”的规定。根

据《新办法》，如多点执业的注册医师变更了第一

执业地点，其须重新申请多点执业。该修订进一步

明确了第一执业地点变更情况下有关医师须遵循

的多点执业注册程序，体现了第一执业地点的基础

性。 

5. 为规范医师多点执业，提出新要求 

为确保医师多点执业规范开展，《新办法》进

一步规定，开展多点执业的医师应接受多个执业地

点的定期考核，并根据与相关医疗机构签订的协

议，合理承担工作任务，合理安排工作时间，保质

保量完成工作任务；同时，在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及医疗救援时，开展多点执业的医师应服从第一

执业地点所在医疗机构的调遣。上述新增规定进一

步加强了医师多点执业的规范管理，但是缺少医生

多点执业情况下可能产生的医疗事故和医疗纠纷

的责任划定，有待相关规定予以进一步澄清。 

三、 简评 

目前，原卫生部及各试点城市的医师多点执业

规定均要求，医师多点执业的地点不得超过三个；

且医师申请多点执业，必须取得原单位的同意。虽

然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于 2014 年 1 月 22 日

发布的《关于医师多点执业的若干意见》（征求意

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取消了多点执

业地点上限为三个的限制，但其仍保留了申请多点

执业医师须取得原单位书面同意的规定。 《新办

法》在上述背景下首次做出了制度上的突破，取消

了多点执业地点数量上限以及须取得原单位同意

的前置条件，削弱了医生对所属医院的依附性，进

一步为促进医师合理流动提供了制度保障。实践中

上述修订所期达到目的是否能够实现，以及国家卫

计委、各试点城市后续规范是否会参考北京市进一

步放开医师多点执业限制的规定值得关注。 

此外，进一步放开医生多点执业，有利于缓解

民营及外资医院在运营过程中面临的优秀医师短

缺问题，将进一步促进社会办医及私立医院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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